
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 

 

森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永續報告書 

「法國標準協會」於1926年成立，作為法國國家標準的主管機關，並擔任「國際標準組織」的

常任理事國代表，是全球知名的驗證機構之一。本項保證工作由「法國標準協會」亞太公司「法標

國際認證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團隊成員均具有專業背景，且接受過AA1000 AS、AFAQ 26000、

ISO 9001、ISO 14001、ISO 14064、ISO 45001、ISO 50001等永續性相關之品質、環境、能源、安

全與社會責任等國際標準的訓練，而擁有主導稽核員或查證員之資格。法標國際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法標)與森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森崴)為相互獨立的實體，法標除了本獨立保證

聲明書所述內容外，並未涉及或介入森崴永續報告書之準備過程。 

責任 

森崴負責按所宣告之永續報導準則，在永續報告書中對臺灣營運據點的經濟(財務資訊包括海

外據點)、環境與社會面向之營運活動與績效進行報導。 

法標負責按所描述的範圍與方法，為森崴及其利害關係人提供一份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本聲

明書僅供森崴使用，不對其他用途負責。 

範圍與標準 

森崴與法標協議的保證範圍包括： 

1. 保證作業範疇與「森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永續報告書」揭露範疇一致。 

2. 法標依據AA1000保證標準(v3)之第一應用類型進行保證作業，審查與評估森崴遵循AA1000當

責性原則(2018)的符合程度。 

3. 保證作業包括審查與評估森崴的相關流程、系統與管制及可取得之績效資訊，以及下列報導準

則遵循的情況： 

⚫ GRI永續報導準則 

方法 

⚫ 報告書採用依循 GRI永續報導準則進行報導，對報告書內容符合 GRI準則的一般揭露及特定

主題揭露進行審查。 

⚫ 查證團隊與相關人員進行訪談，確認利害關係人的溝通與回應機制與重大主題決策流程等，然

而，並不直接接觸外部利害關係人。 

⚫ 與報告書編制相關的所有文件、數據和資訊由查證團隊與相關人員的訪談進行查核。 

⚫ 基於抽樣計畫，審查組織產出、蒐集與管理報告書中所揭露的質化與量化資料的流程。 

⚫ 藉由訪談各組負責人員，檢驗與審視相關的文件、資料與資訊，評估報告書內容之支持性素材

與證據來源合理。 

結論 

◆ AA1000當責性原則 

包容性 

森崴已發展流程來辨識利害關係人，並瞭解利害關係人關注資訊，廣納各方對於該公司永續發

展之回饋，並將回饋應用於重大主題決策流程中，體現該公司在包容性的具體實踐。未來可持續精

進利害關係人鑑別流程，並收集各方對報告書之回饋。 

 

 



 

 

重大性 

森崴已建立流程來收集、分析與鑑別與其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該報告書中已展現所規劃與實

施的重大性分析與決策結果，並藉以排序與回應各項重大主題。未來可持續精進決策流程，以合理、

及時與均衡地展開重大主題管理內容來應對內外部環境的變化。 

回應性 

森崴已在報告書中揭露經濟、治理、環境與社會的資訊，使利害關係人得以對該公司的治理與

管理績效進行了解。藉由報告書，展現將重大主題的回應透過相關的流程融合至組織中，並盡力執

行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待之管理方針與監控績效。未來可持續鑑別與理解各相關報導要求，更精準

地揭露相關組織運作情形與管理績效來予以回應。 

衝擊性 

森崴已檢視重大主題對於利害關係人的衝擊程度，作為重大主題規劃與管理上之重要依據，並

對其營運過程中對整體環境產生之衝擊，提供必要的資源進行監控與量測。未來可持續提供資源對

衝擊相關資訊進行量測、收集與揭露，展現組織的當責性與改進衝擊的積極作為。 

◆ GRI永續報導準則 

基於審查的結果，確認報告書中一般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及重大主題管理揭露等，已遵循GRI

永續報導準則之要求。未來可持續按報導要求，彙整並擴大揭露至各營運據點運作績效，提供充分

完整的資訊給利害關係人。 

意見聲明 

法標依據AA1000保證標準(v3)的查證指引及GRI永續報導準則，已發展完整的永續性報告保證

準則。我們認為就森崴所提供的足夠證據及現場查證的所見事實，秉持公允的原則，對該組織遵循

的全球永續性報導準則的情況出具聲明。我們總結「森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永續報告書」內

容，對於森崴的相關運作與特定績效提供了一個公平的觀點。我們相信有關森崴在2024年的經濟、

社會及環境等特定績效指標是被正確地呈現。 

保證等級 

依據AA1000保證標準(v3)，我們謹依據本聲明書中所描述的範圍與方法，審定本聲明書為中

度保證等級。 

 

以上，謹代表「法國標準協會」 

 

Dr. August Tsai  

認證與評鑑部門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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